
2026 年暨大经院紧缺复合型经济人才 

高研班课程来啦（达标可申硕！） 
 

 

 

 

 

 

 

 

 

 
 

 

项目优势 

 全国前十经济学科，人才培养重镇 

 非脱产学习，周末集中授课 

 免试入学，先学后考，达标可获硕士学位 

 学费投入少，两年学费共 4 万元，申硕再缴纳论文指导费即可 

 粤港澳金融圈校友加持 
 
 



 

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始于 1918 年，经济学院于 1980 年由国家教育部批准成

立，是中国大学中最早成立的经济学院之一。百余年来，学院累计为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经济人才 5 万余人，其中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粤港澳大

湾区培养的经济人才数量均居全国首位。选择暨大经院，就是选择了一个跨越百

年、链接全球的学术共同体。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统计学 3 个一级学科博士

点和相应硕士点，设有 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金融学、产业经济学 2

个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广东省高校中独一无二。 

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应用经济学由 B+跃升至 A-，理论经济学及统

计学均有晋级；根据近三年 ESI 全球排名，暨南大学经济学与商学持续稳居全球

前 1%；2022 年泰晤士中国学科评级中，应用经济学首次获评 A-等级；在 2024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应用经济学稳居全国前 7%。 

 



 

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培养“国际一流、服务湾区”的高端复合型金融人才为理念，注重培养学

生系统地掌握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坚持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国际化与

本土化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着力提升学生将现代金融管理理念融通于实际业务

操作的能力，成为具有国际视野、扎实理论基础和强大实操能力，能够胜任金融

和其他领域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总体目标 

 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金融理论基础，精通金融、投资、财务等专业技能，系

统掌握金融知识与方法，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及定性定量分析能力，能够胜任

金融相关岗位实操、管理、研发与咨询工作。 

 培养学生拓展国际视野，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作规律，精通国际金融业务，

服务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专业课程设置（以实际开课为准） 

 



 

 

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一门从宏观角度研究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各个区域间的

相互关系的经济学科。本学科研究我国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

特点及其相互联系。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

高度社会责任感，具有宽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区域经济学专业理论和

现代经济分析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从事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规

划、区域经济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 

专业课程设置（以实际开课为准） 

 

 

 



 

 
 

 

 

 

 

 

 

 

 

 

 

 

 

 

 

 

 

 

 

 

 

 

 

 

 

 

 

 以上为部分授课老师简介，以实际授课老师为准。 

 



 

培养方式 

非脱产学习，周末校本部上课，有寒暑假 

学费金额 

2 万元/年，实际以学校最终公布为准 

学习年限 

2 年（不含论文及答辩期） 

 

1. 学员修满相应课程的规定学分，可获《暨南大学高级研修课程结业证书》； 

2. 选修部分课程且成绩合格者，可获《暨南大学高级研修课程修读证明》； 

3. 符合同等学力申请硕士条件者，通过“暨南大学同等学力课程水平认定”和“全

国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由暨南大学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1. 一般应有大学本科学历学位。 

2. 申请人不限本科修读专业，欢迎跨专业报读。 

3. 每年 1-8 月份报名，9 月中旬入学。 

报名办法 

凡符合报名条件者，可登录暨南大学研究生院网站，进入高级研修课程报名链接

进行报名。 

报名材料 

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报名登记表、一寸免冠照片近

照 2 张。 

 

学位申请 

通过认定达到同等学力申请硕士条件者，可申请暨南大学同等学力经济学硕士学

位。 

同等学力申硕优势 

 在职人才申硕专用通道：符合在职申硕特点，看重工作实践，降低考试比重。 

 研究生同等学力水平申请认定制。 

 免试入学，先学后考。 

 金融业在职人才校友圈 

学费优势 

投资较少，两年学费共计约 4 万元（实际以学校最终公布为准），若申请硕士学

位，再缴纳论文指导费即可。 



 

为多渠道促进我国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成长，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相关文件规定，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

三年以上，或虽未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在教学、 科研、专门

技术、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的，可按照规定，向我校提出硕士学位申请，经我校

统一认定（包括工作成绩认定及专业知识水平认定）后，可报名参加全国同等学

力人员外国语水平考试与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同等学力申硕流程 

 

 

郭老师 

电话：020-38374089、020-85220188 

E-mail: ghj324@jnu.edu.cn 

 

 

扫一扫，添加老师微信 

 

 

 

 



 

咨询方式： 

郭老师 020-38374089、020-85220188     E-mail: ghj324@jnu.edu.cn 

 

扫一扫，添加老师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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